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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
热线

□本报记者 杨荟琳 韦围 通讯员 周济

仲春时节，离渝千里的贵州省天柱县清
水江河段，绿意葱茏，水波摇荡，鱼儿在水中
尽情嬉戏。被不起诉人（是指被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但是侦查结束后检察院觉得案件性
质不恶劣后果不严重决定不予以起诉的人）
杨某甲、杨某乙正“化身”巡河员，守护着长江
的生态环境。而在此之前，两人都还是非法
捕捞者。

他们身份的转变，源于渝北区检察院办
理的一起跨渝黔特大非法捕捞水产品案时，
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被不起诉人跨省异
地劳务代偿。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
还要从2021年说起。

全面禁渔期非法捕捞
犯罪团伙撒了“渔网”落入“法网”

2021年 1月，长江流域开始全面禁渔，作
为长江支流的清水江贵州省天柱县段被划为
10年禁渔区。

然而，在野生鱼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下，
当年 5 月至 7 月，一个跨省犯罪团伙以“电
鱼＋网鱼”的方式，在清水江贵州省天柱县段
非法捕捞水产品 7600 余斤。在公安机关的
侦查下，集捕捞、收购、运输、销售于一体的全
链条犯罪团伙被一网打尽，案件被移送至渝
北区检察院起诉。

一面是庞大数量的野生鱼被非法捕捞，
另一面是有不少当地农民涉案其中，如何把
案子办好？重庆市三级长江生态检察办公室
一体化办案，共同为该案办理确定了“宽严相
济+生态修复”的主基调。

本着这样的原则，去年4月，渝北区检察
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该犯罪团伙的12名
成员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犯罪情
节轻微的杨某甲、杨某乙依法作出微罪不起
诉决定。“保护长江生态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
责，但刑事打击也不能搞一刀切。杨某甲、杨
某乙处于该地下产业链末端，只对自己实施
的犯罪承担责任，他们参与程度轻，捕获的渔

获物少，又自愿认罪认罚，承诺修复生态，应
当依据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从宽处理。”
主办该案的检察官杨熹介绍。

不诉不是“不诉了之”
检察官开启跨省域跨部门新尝试

不诉不等于“不诉了之”。 生态修复在哪
里被破坏，就应该在哪里被修复。

案子办完后，渝北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
一直在思考，如何实现教育与挽救并重、保证
赔偿和修复同时到位、实现生态效果和民生
效果的兼顾。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次跨省域
跨部门的协作生态修复就此开启。

依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和贵州省人民检
察院等六地签署的《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
环境保护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渝北区检察

院、天柱县检察院、天柱县农业农村局展开合
作，迅速达成了协作修复生态的意向。但一
项难题又出现在面前，杨某甲、杨某乙正是因
为没有正规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家庭条件也
特别困难，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当前并没
有赔偿能力，而该案其他人员则已经履行赔
偿义务。这道公平正义和生态修复的双选
题，让办案检察官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劳务代偿！让“捕鱼人”成为“护渔人”，
生态环境功能不是也能获得替代性补偿么？
于是，渝北区检察院、天柱县检察院、天柱县
农业农村局又开始细致地工作，对照被损害
的生态资源，调查当地的水域特点，参考当地
的平均工资收入，为二人量身定制了“巡河护
渔”的代偿方案：杨某甲、杨某乙每月巡河不
少于 15次（日），各自须承担巡河任务 74次

（日）和 206 次（日）。二人对该方案欣然接
受。

被不起诉人开启巡河护河
用上百次公益服务偿还“生态债”

春水清清，鱼翔浅底。日前，在天柱县清
水江边举行的一场增殖放流活动中，杨某甲、
杨某乙在当地渔政执法人员监督下，将7400
余尾鱼苗投放入清水江流域。伴随阵阵水
花，鱼儿顺着水流快速游入江中，并在此“安
家落户”。紧接着，二人开始了他们的巡河之
路，用劳务代偿的方式补足剩余的环境损害
赔偿价值。

“咔咔！”伴随着清脆的手机拍照声响，杨
某甲、杨某乙将清晰的巡河照片上传至微信

“护渔员工作群”中，标志着一天的巡河工作
结束。

对水面漂浮物进行清理，围绕河段进行
全面细致的巡查……像这样的劳务代偿公益
服务，对杨某甲、杨某乙来说并非一日之事。

根据两人签署的《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
察院长江生态环境公益服务承诺书》，从3月
1日起，杨某甲、杨某乙自愿在天柱县白市镇
清水江河段附近开展巡河。在天柱县农业农
村局具体履行监管职责的同时，渝北区检察
院也开展了“云端”监督，定期检查二人巡河
情况和打卡次数，确保劳务代偿履行到位。

此外，两人还在渝北区检察院与天柱县
农业农村局联合开展的长江保护宣传活动中
进行现身说法，以本人亲身经历宣传环境保
护的重要性及违反相关规定的法律后果；配
合渝北区检察院及天柱县农业农村局进行相
关长江生态保护的法治宣传，如分发宣传册、
张贴宣传海报等。

“经过检察官及渔政执法人员的教育，我
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给长江生态环境
造成的不利影响。为保护长江母亲河，积极修
复本人犯罪行为造成的生态损害，我一定按照
要求做好相关生态环境公益服务！”面对杨某
甲、杨某乙真诚的忏悔，远在千里之外的渝北
区人民检察院长江生态检察官们倍感欣慰。

本报讯（记者 蒋婧 通讯员 周
欢）近日，记者从仙桃街道沐仙湖社区获
悉，自三月起，沐仙湖社区通过多渠道、
多形式，在辖区持续开展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宣传“五进”活动，向群众宣传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知识，在辖区营造全
民反诈的浓厚氛围。

在防诈宣传进校园方面，通过组织
开展专题讲座，分析典型电信诈骗案例
的方式，向辖区学生讲解常见的电信网
络诈骗手段，提醒学生要切实维护自己
的财产安全，同时呼吁学生要主动当好

“宣传员”，把学到的防范电信诈骗知识
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实现“教育一
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周边”
的防范宣传效果。

在防诈宣传进机关方面，通过举办
安全教育讲座、定期在群内发送提示信
息等方式深入开展反诈防诈宣传，以真
实案例为依据，向干部职工详细讲解各
类诈骗手法及防骗技巧，全面提升识诈
反诈的意识和能力。

在防诈宣传进商圈方面，在商圈设
立宣传点，向商铺、群众发放电信网络诈

骗宣传手册，详细介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特点、手法、防范技巧等法律知识，提醒
广大群众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不理
睬、不轻信、不转账”。

在防诈宣传进小区方面，将防范电
信诈骗宣传工作与网格工作同部署、同落
实。在社区宣传栏张贴防诈宣传海报，同
时组织社区民警向居民发放防电信诈骗
宣传单，重点向老年人讲解不法分子如何
实施诈骗行为，提醒老年人提高警惕，加
强防范意识，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在防诈宣传进家庭方面，开展入户
走访宣传，认真剖析当前电信网络诈骗
的主要特点，讲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
方法，同时发放反诈宣传册、张贴宣传海
报，指导群众扫描关注“国家反诈中心”
APP，并详细讲解电信网络诈骗形势，提
升了群众防范诈骗能力。

反电诈是一场“持久战”，也是一场
“全民战”。据统计，今年以来，沐仙湖社
区共计开展宣传活动8次，动员千余名居
民群众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织密群
众防护网，为辖区营造安全的居住环境、
共建平安和谐社会提供了保障。

本报讯（记者 王彦雪 通讯
员 陈虹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
因为爱美便作出违法犯罪的行为就
很离谱了。近日，渝北一女子为了
自身打扮，竟先后盗窃数家“菜鸟驿
站”内存放的品牌面膜、美甲贴钻、
定妆喷雾、爽肤水等快递，多次行窃
后被早有防备的老板抓了个正着。

2月22日，区公安分局仙桃派出
所接到辖区“妈妈驿站”老板报警
称，店内有三个包裹被盗，均是化妆
品和首饰。

2月25日，警方再次接到辖区数
家“菜鸟驿站”报警，被盗窃的快递
如出一辙，有美甲贴钻、定妆喷雾、
爽肤水、精华油等，初步估计价值
4000元。

通过研判，警方很快锁定了一名
身材苗条、面容姣好的女性犯罪嫌
疑人。随后，待犯罪嫌疑人再次作
案时，早有防备的老板将其当场抓
住。

原来，数日前，犯罪嫌疑人白某
在“菜鸟驿站”取快递时，错拿了别
人的快递，随后发现无人找其归还，
便萌生了盗窃快递的想法。次日，
白某在“菜鸟驿站”佯装取自己快递
的样子，顺手牵羊盗窃了一个装有口红的快递，之
后将口红当做礼物转送给了朋友。两起事件都没
有人报警，这让白某更加猖狂。

2 月 22 日，白某故技重施盗窃了分别装有粉
扑、花西子散粉和项链的快递，觉得项链款式不好
看便将其丢弃。2月 27日，白某在家附近的“菜鸟
驿站”盗窃了9个快递后被抓。

据犯罪嫌疑人白某交代，盗窃回来的物品，喜
欢的就自己用，不喜欢就送朋友，还有一些看不顺
眼的便直接扔掉。目前，犯罪嫌疑人白某因涉嫌盗
窃罪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为防止快递丢失或被偷，放在“菜鸟
驿站”等代收点的快递包裹，务必尽快领取。若发
现快递被盗，应及时报警。同时，在领取自己快递
包裹时，决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顺手牵羊偷拿别人
的物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物质生活的追求，
终归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

渝北：推出跨省异地劳务代偿新模式

让“捕鱼人”变身为“护渔人”

仙桃街道沐仙湖社区：

“五进”宣传反电诈
织密群众“防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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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开展“云端”监督，确保劳务代偿履行到位 本报通讯员 周济 摄

边开车边擦窗雾
驾驶分心酿事故

本报讯（记者 王彦雪 通讯员 王成志）3月
27日凌晨，司机李某驾车时，用手擦挡风玻璃的雾
气，带偏了方向盘，导致轿车偏向撞上路中间的隔离
水泥墩，李某既担全责又受处罚。

3月 27日凌晨0时 30分许，区公安分局交巡警
支队龙溪大队民警接到报警称，在丽园路路口发生
一起单车事故。民警赶至现场处置，发现一辆黑色
轿车横在路中间，左侧车头和轮胎受损严重，道路中
间的隔离水泥墩也被撞得横七竖八，现场一片狼藉。

经查，当晚，司机李某驾车经过丽园路时，天上
下着小雨，车外温度较低，车内开着暖气，前挡风玻
璃起雾，挡住了视线。李某本能撑起身体，用右手去
擦抹前挡风玻璃的雾气。因为他用力过猛，牵扯了
掌控方向盘的左手，方向盘被带向左侧，车辆瞬间就
撞向了路中间的隔离水泥墩，车头被撞得严重变形，
水泥墩也被撞开了六七个，好在李某系了安全带，没
有受伤。

由于此次事故是李某操作不当引发，李某负事
故全部责任，承担修车费用和道路设施费用2万余
元。李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民警对其进行了罚款和记
分处罚。

渝北交巡警提醒广大市民：驾驶员们驾车出行
要格外小心，不要分心分神，不要胡乱操作。遇到前
挡风玻璃起雾时，千万不要边擦雾边开车，会分散驾
驶人的注意力，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正确的做法是：
打开冷气，或稍微打开车窗，让车内温度和车外温度
不要悬殊太大，这样即可消除或避免玻璃起雾。社区民警进小区开展防诈反诈宣传 本报记者 蒋婧 摄


